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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528 次會議 

民國 105 年 12 月 22 日 

     討論事項（二）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擬具「票券金融管理法」第 26 條修正草

案，經陳政務委員添枝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金管會函以，本會為推動短期票券初級市場無實體化，

並因應大型企業對登記形式商業本票發行需求，以提升

貨幣市場效率與作業安全性，擬開放商業本票採登記形

式（無實體）發行，爰擬具「票券金融管理法」第 26

條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陳政務委員添枝邀集司法院、金管會、法務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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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部、中央銀行等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明定以債票形式及以登記形式發行之短期票券，除國

庫券外，應分別送集中保管機構保管或辦理發行登記。 

 （二）增訂由集中保管機構辦理發行登記之短期票券，到期

不獲付款時，集中保管機構應出具債權證明文件及不

獲付款證明文件交予執票人或持有人。 

 （三）執票人經提示而取得之不獲付款證明文件為票據法之

拒絕證書。本票執票人向發票人行使追索權時，得執

集中保管機構出具之債權證明文件及經提示而取得之

不獲付款證明文件，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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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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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券金融管理法第二十六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票券金融管理法自九十年七月九日制定公布施行以來，歷經五次修
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因應國內外經濟金融
情勢之變化及金融市場之發展，在促進票券業務發展及加強票券商監督管
理並重之前提下，已逐漸達成促進票券市場健全發展及保障市場交易人權
益等政策目標。為推動短期票券初級市場無實體化，並因應大型企業對登
記形式商業本票發行需求，以提升貨幣市場效率及作業安全性，降低票券
商初級市場人工作業及提高投資人持有意願，並強化金融商品流動性，爰
擬具「票券金融管理法」第二十六條修正草案，明定以債票形式及以登記
形式發行之短期票券，除國庫券外，應分別送集中保管機構保管或辦理發
行登記，並增訂由集中保管機構辦理發行登記之短期票券，到期不獲付款
時，集中保管機構應出具債權證明文件及不獲付款證明文件交予執票人或
持有人；執票人經提示而取得之不獲付款證明文件為票據法之拒絕證書；
本票執票人向發票人行使追索權時，得執集中保管機構出具之債權證明文
件及經提示而取得之不獲付款證明文件，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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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券金融管理法第二十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六條  短期票券

得以債票或登記形式

發行；除國庫券外，

以債票形式發行者，

應送集中保管機構保

管，以登記形式發行

者，應由集中保管機

構辦理發行登記。 

前項由集中保管

機構保管或登記之短

期票券，其買賣之交割

，應以帳簿劃撥方式為

之；其帳簿劃撥作業與

第二十六條  短期票券

得以債票或登記形式

發行。 

票券商出售債票

形式發行之短期票券

，應於交易當日，將債

票交付買受人，或將其

交由買受人委託之其

他銀行或集中保管機

構保管，票券商不得代

為保管。 

前項集中保管機

構保管之短期票券，其

一、九十三年短期票券

集中保管結算交割

制度實施前，票券

商出售短期票券，

皆以實體交付買

受人或將其交由

買受人委託之銀行

保管。自該制度實

施後，票券商出售

短期票券，除國庫

券因國庫券及短期

借款條例相關規定

已另訂有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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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登記形式發行者之

發行、登記及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

商中央銀行定之。 

以集中保管機構

保管或登記之短期票

券為設質之標的者，其

設質之交付，應以帳簿

劃撥方式為之，不適用

民法第九百零八條之

規定。 

由集中保管機構

辦理發行登記之短期

票券，其轉讓、繼承或

設定質權，非依主管機

買賣之交割，得以帳簿

劃撥方式為之；其作業

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

中央銀行定之。 

以集中保管機構

保管之短期票券為設

質之標的者，其設質之

交付，得以帳簿劃撥方

式為之，不適用民法第

九百零八條之規定。 

短期票券以登記

形式發行者，其買賣之

交割，得以帳簿劃撥方

式為之；其發行、登記

及帳簿劃撥作業辦法

，而於現行短期票

券發行登錄集中保

管帳簿劃撥作業辦

法第二條第二項將

登記形式國庫券排

除適用外，實務上

皆由集中保管機構

辦理保管或發行登

記，已無交付買受

人或委託銀行保管

之情形。爰整併現

行第一項及第二項

為第一項規定，並

修正明定除國庫券

外，以債票形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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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依第二項所定辦法

之規定辦理登記，不得

對抗第三人。 

由集中保管機構

辦理發行登記之短期

票券，到期不獲付款時

，集中保管機構應出具

債權證明文件及不獲

付款證明文件交予執

票人或持有人。 

前項執票人經提

示而取得之不獲付款

證明文件，為票據法之

拒絕證書。 

以登記形式發行

，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

銀行定之。 

前項以登記形式

發行之短期票券，其轉

讓、繼承或設定質權，

非依主管機關依前項

所定辦法之規定辦理

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 

以登記形式發行之

短期票券，應分別

送集中保管機構保

管或辦理發行登記

。 

二、配合第一項修正，

集中保管機構保管

或登記之短期票券

，其買賣之交割及

設質，均應以帳簿

劃撥方式為之，爰

移列現行第三項及

第四項為第二項及

第三項，將「得」

以帳簿劃撥方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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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短期票券如為公司

或公營事業機構之本

票，執票人依第五項規

定，於到期不獲付款，

並取得債權證明文件

及前項不獲付款證明

文件者，得依票據法第

一百二十三條規定聲

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

行。 

之，修正為「應」

以帳簿劃撥方式為

之，並增訂「或登

記」之文字；另將

同為交易相關規定

之現行第五項整併

至第二項；第四項

則由現行第六項移

列，並配合酌修文

字。 

三、為使集中保管機構

辦理發行登記之短

期票券到期不獲付

款時，其所出具之

債權證明文件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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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付款證明文件定

位更為明確，增列

第五項，明定由集

中保管機構辦理發

行登記之短期票券

，到期不獲付款時

，集中保管機構應

出具債權證明文件

及不獲付款證明文

件交予執票人或持

有人；另依票券金

融管理法第四條規

定，短期票券之定

義，除公司及公營

事業機構發行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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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或匯票屬票據法

所稱之票據外，可

轉讓銀行定期存單

等非票據性質者，

亦為短期票券之範

圍，爰依不獲付款

短期票券之種類不

同，就相關證明文

件交付對象分別以

「執票人」、「持

有人」之對應用語

，以示區別。 

四、第五項所定之短期

票券中，由公司及

公營事業機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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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形式之本票或

匯票，仍屬票據法

之票據，為利執票

人依票據法相關規

定行使權利，爰增

列第六項，明定第

五項票據執票人經

提示而取得之不獲

付款證明文件，為

票據法之拒絕證書

。 

五、因應大型企業對登

記形式本票發行需

求，以提升貨幣市

場效率與作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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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提高投資人持

有意願，並強化金

融商品流動性，爰

鑑於發票人簽發之

登記形式本票，仍

屬票據法規定之本

票及第六項所定不

獲付款證明文件之

定位，且發票人於

發行時，即已於相

關發行文件簽名同

意指定集中保管機

構擔任擔當付款人

，嗣由該機構依規

定代執票人辦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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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兌償，故就公司

或公營事業機構以

登記形式發行之本

票，執票人於本票

到期日，經依票據

法相關規定提示而

不獲付款時，當得

執集中保管機構出

具之本票債權證明

文件及經提示而取

得之不獲付款證明

文件，依票據法第

一百二十三條規定

聲請法院裁定後強

制執行，爰增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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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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